
土木工程学院本科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成果
学分认定实施细则 

 

为落实湖南大学本科专业培养方案（2015版）关于开展

创新创业实践和《湖南大学本科学生学分认定和转换试行办

法》的要求，规范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成果的学分认定，根据

土木工程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可认定课程类别 

本科学生创新创业实践成果可以替代各专业培养方案中

专业选修课，课程名称统一记为“创新创业实践成果”。 

二、国家级或省级学业竞赛 

获得国家级或省级学业竞赛奖励认定规则： 

A 类竞

赛 

1.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

2.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

品竞赛 

3.“创青春”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

4.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

5.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 

6.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

赛 

7.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（含单项） 

8.世界大学生桥梁设计竞赛 

一 等 奖

（ 特 等

奖、金奖）

3学分（优

秀） 

二等奖 2

学分（优

秀） 

三 等 奖 1

学分（良



9.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

10.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

11.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

12.外研社全国大学生英语系列赛-英语演

讲、英语辩论、英语写作、英语阅读 

13.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

14.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年会展

示 

15.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

建模创新大赛 

好） 

B 类竞

赛 

1.建设工程与管理创新大赛 

2.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

3.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信息技术大赛 

4.全国大学生工业化建筑与智慧建造大赛

5.全国高校学生斯维尔杯 BIM 软件建模大

赛 

6.全国高校学生钢结构住宅体系创新竞赛

7.全国大学生混凝土材料设计大赛 

8.全国大学生岩土工程竞赛 

9.全国大学生给排水科技创新大赛 

10.MDV 中央空调设计应用大赛 

11.中国制冷空调行业大学生科技竞赛 

一 等 奖

（ 特 等

奖、金奖）

2学分（优

秀） 

二等奖 1

学分（优

秀） 

三 等 奖

0.5 学 分

（良好） 



12.CAR-ASHRAE 制冷设计大赛 

13.全国大学生物理竞赛 

C 类竞

赛 

1.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湖

南省赛 

2.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

品竞赛湖南省赛 

3.“创青春”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湖南省

赛 

4.湖南省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

5.湖南省大学生数学竞赛 

6.湖南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

7.湖南省大学生英语竞赛 

8.湖南省工程模型制作大赛 

9.中南地区结构力学竞赛 

一 等 奖

（ 特 等

奖、金奖）

2学分（优

秀） 

二等奖 1

学分（良

好） 

三 等 奖

0.5 学 分

（良好） 

备注 1.其他未列入的竞赛参照上述相应分类、级别计学分，

需经学院教学委员会审核认定。原则上各类国家级教

学指导委员会、专业学会组织的比赛参照 C类竞赛计

学分。 

2.按名次计成绩的竞赛，排名前10%相当于一等奖，排

名前30%相当于二等以上奖，排名前60%相当于三等以

上奖。 

3.获奖项目为团队项目时，原则上可认定不超过三人



的学分，特殊情况须经学院教学委员会审核认定。 

三、个人发明专利 

要求学生为第一发明人或指导老师为第一发明人、学生

本人为第二发明人。需在学院公布的学分审核截止日之前出

具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或授权证明，有院内本专

业至少两名正高职称专业教师的推荐意见，由学院教学委员

会审核（必要时组织答辩）确定是否可以替代。获得国家发

明专利每项计3学分（优秀）。 

四、发表与本专业领域相关学术论文 

要求学生为第一作者或指导老师为第一作者、学生本人

为第二作者。发表与本专业领域相关学术论文计分时，论文

需在学院公布的学分审核截止日之前发表。每篇论文须由学

院至少两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业教师推荐，并由学院教学

委员会审核（必要时组织答辩）认定。一类论文计3学分/篇

（优秀），二类论文计2学分/篇（优秀），三类论文计1学

分/篇（良好），论文分类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。 

五、SIT 

学生参加 SIT 获得立项，并按时完成结题者（每一项目

成员）可依据以下办法计分：国家级或省级项目（一类）计

1学分（良好），校级项目（二类）计0.5学分（良好）。若

在结题时获评一等奖项目负责人另计2学分（优秀），其他



成员另计1学分（优秀）；二等奖项目负责人另计1学分（优

秀），其他成员另计0.5学分（良好）。 

六、认定材料提交 

申请选修课学分认定需提交《创新创业实践成果学分认

定申请表》纸质版一式两份，电子版一份，以及成果原始证

明材料。纸质材料分别由学校和学院各存档一份。成果原始

证明材料包括： 

学业竞赛：现场验证竞赛获奖证书原件，上交证书复印

件（一式两份）、证书扫描件； 

SIT 项目：学校审核予以结题的文件（一式两份）； 

论文：上交论文纸质版（一式两份）、论文电子版； 

专利：现场验证专利授权书原件，上交授权书复印件（一

式两份）、授权书扫描件。 

学分认定每年度一次，认定时间由教务处统一安排。原

则上当年获得的创新创业实践成果在当年申请认定。 

七、其他 

不同类别的计分可以累加。根据湖南大学本科专业培养

方案（2015版）的规定，每个学生累计替代学分不得超过3

学分，超过时按3学分计算。 


